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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EPD CR 9/30/18 V 

 

 

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例》 

(2007 年第 19 號) 
 

《有毒化學品管制(一般)規例》 
 

《有毒化學品管制(費用)規例》 
 
 

引言 

 環境局局長已根據《有毒化學品管制條例》(2007 年第 19 號) (《條例》)
第 45 條訂立《有毒化學品管制(一般)規例》(《一般規例》) (副本載於附件 A)，及根

據《條例》第 46 條訂立《有毒化學品管制(費用)規例》(《費用規例》) (副本載於附

件 B)。《一般規例》主要就根據《條例》申請許可證及其他相關事宜訂定條文，而

《費用規例》則就該等申請所須繳付的費用訂定條文。 
 
 
理據 

2.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例草案》在二零零七年七月十一日獲立法會通過，

《條例》並於二零零七年七月二十日刊登憲報。《條例》就通過「相關活動」許可證

的制度，對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
1
 的進口、出口、製造和使用的規管，訂定條文。

該等許可證的發出或續期申請與及其他有關事宜，將由環境保護署負責處理。為此，

我們須要根據《條例》訂立規例，當中包括列明根據《條例》提出申請的有關規定，

以及就該等申請所須繳付的費用。 

 

 

《一般規例》及《費用規例》 

3. 《一般規例》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第 1 條就本規例的生效日期，訂定條文。本規例將自環境局局長以憲報

公告指定的日期起生效； 
 

                                                 
1  「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是指任何對人類健康或環境有潛在危害或不良影響的化學品，但不包

 括除害劑。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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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 2 條界定在本規例中採用的詞語； 
 

(c) 第 3 及 4 條就根據《條例》第 10 條發出許可證或將許可證續期的申請，

訂定條文； 
 

(d) 第 5 條就根據《條例》第 13 條更改許可證條件的申請，訂定條文； 
 

(e) 第 6 條就更改環境保護署署長(署長)關於處置受《條例》規管的非除害

劑有毒化學品所作的指示的申請，訂定條文；  
 

(f) 第 7 條就根據《條例》第 39 條發出許可證複本的申請，訂定條文； 
 

(g) 第 8 條賦權署長要求申請人提供與其根據《條例》所提出的申請有關的

進一步資料、詳情及文件；及 
 

(h) 第 9 條就根據《條例》所發出或續期的許可證的有效期，訂定條文。 
 
4. 《費用規例》訂明根據《條例》提出的申請而須繳付的費用，即就根據

《條例》提出許可證的發出或續期的申請、更改許可證條件的申請，以及發出許可

證複本的申請。本規例將自環境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生效。 
 
 
立法時間表 

5. 立法程序將按下列時間表進行 – 
  
 

刊登憲報 

 
 二零零七年十月五日 

提交立法會  二零零七年十月十日 
 

 

《一般規例》及《費用規例》的影響 

6. 《一般規例》及《費用規例》對財政、公務員、經濟、可持續發展及環

境的影響，與載於二零零六年五月十日的《有毒化學品管制條例草案》立法會參考

資料摘要、適用於《條例》的影響相同（副本載於附件Ｃ)。 
  
7. 《一般規例》及《費用規例》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該等

規例不會影響《條例》的約束力。該等規例對生產力並無影響。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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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8. 《一般規例》及《費用規例》旨在有效實施《條例》訂明的許可證制度。

被納入《條例》中的立法建議，已於《有毒化學品管制條例草案》提交立法會前進

行了公眾諮詢。 

 

9. 在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就《斯德哥爾摩公約》「香港特區實施計劃」草

擬稿的擬備工作，我們舉行了工作坊諮詢相關的持分者。扼要來說，相關人士對「香

港特區實施計劃」草擬稿擬備工作質素表示欣賞，而有關的立法建議為草擬稿內的

行動項目之一。 

 

10. 我們於二零零六年二月及三月，就「香港特區實施計劃」草擬稿和立法

建議，分別諮詢了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和環境諮詢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香港

特區實施計劃」草擬稿和立法建議。 

 

11. 二零零六年三月，我們為業內人士和相關的持分者人士舉行簡介會，闡

明有關的立法建議。 

  

 

宣傳安排 

12. 我們會在二零零七年十月三日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的

詢問。  
  

 

查詢 

13.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環境保護署副署長陳嘉信先生（電話號

碼：2594 6004）聯絡。 
  

 

 

 

 

環境保護署  

二零零七年十月 

 



 1 

《《《《有毒有毒有毒有毒化學品管制化學品管制化學品管制化學品管制((((一般一般一般一般))))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由環境局局長根據《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 

(2007 年第 19 號)第 45 條訂立) 

 

 

第 1 部 

 

導言 

 

 

1.1.1.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環境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2.2.2.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在本規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名稱”(name)就受管制化學品而言，指本條例附表 1 第 1 部或附表 2 第

1 部第 2 欄指明的該化學品名稱；  

 

“指明表格”(specified form)就任何事宜而言，指署長根據本條例第 49

條就該事宜指明的表格。 

 

 

第 2 部 

 

關乎根據本條例提出的申請的規定 

 

 

3.3.3.3.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 10101010 條發出許可證的申請條發出許可證的申請條發出許可證的申請條發出許可證的申請    

 

(1) 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10(1)條發出許可證的申請須 —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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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書面向署長提出；  

 

(b) 採用指明表格；  

 

(c) 載有第(2)款指明的資料及詳情；及 

 

(d) 附有訂明費用。 

 

(2) 第(1)(c)款提述的資料及詳情如下 — 

 

(a) 申請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b) 申請人的營業名稱(如有的話)；  

 

(c) 尋求的許可證所涵蓋的活動；  

 

(d) 就尋求的許可證所涵蓋的每一種受管制化學品而

言 — 

 

 (i) 有關化學品的名稱；  

 

 (ii) 製造、出口、進口或使用有關化學品所在的

每一處所的地址或(如適用的話)地點；及 

 

(iii) 製造、出口、進口或使用有關化學品的目

的；及 

 

(e) 指明表格所指明的其他資料及詳情。 

 

 

4.4.4.4.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 10101010 條將許可證續期的申請條將許可證續期的申請條將許可證續期的申請條將許可證續期的申請    

    

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10(2)條將許可證續期的申請須 — 

 

(a) 以書面向署長提出；  

 

(b) 採用指明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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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載有指明表格所指明的資料及詳情；及 

 

(d) 附有訂明費用。 

 

 

5.5.5.5.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 13131313 條更改許可證條件的申請條更改許可證條件的申請條更改許可證條件的申請條更改許可證條件的申請    

    

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13(1)條更改許可證條件的申請須 — 

 

(a) 以書面向署長提出；  

 

(b) 採用指明表格；  

 

(c) 載有指明表格所指明的資料及詳情；及 

 

(d) 附有訂明費用。 

 

 

6.6.6.6.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更改根據本條例第更改根據本條例第更改根據本條例第更改根據本條例第 22222222 條作出條作出條作出條作出    

的指示的申請的指示的申請的指示的申請的指示的申請    

    

(1) 要求更改根據本條例第 22(1)條作出的指示的申請，須在取

消通知送達有關許可證持有人後 10 個工作天內提出。 

 

(2) 上述申請須 — 

 

(a) 以書面向署長提出；  

 

(b) 採用指明表格；  

 

(c) 說明 — 

 

 (i) 申請理由；及 

 

 (ii) 有關許可證持有人所倚據以支持該等理由的

事實及情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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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載有指明表格所指明的其他資料及詳情。 

 

 

7.7.7.7.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 33339999 條發出許可證複本的申請條發出許可證複本的申請條發出許可證複本的申請條發出許可證複本的申請    

    

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39(1)條發出許可證複本的申請須 — 

 

(a) 以書面向署長提出；  

 

(b) 採用指明表格；  

 

(c) 載有指明表格所指明的資料及詳情；及 

 

(d) 附有訂明費用。 

 

 

8.8.8.8.    署長要求署長要求署長要求署長要求提供提供提供提供進一步進一步進一步進一步資料等資料等資料等資料等    

 

署長可藉書面通知，要求任何提出本部所提述的申請的人，提供為

使署長能夠決定該申請而合理所需的進一步資料、詳情及文件。 

 

 

第 3 部 

 

許可證的有效期 

 

 

9.9.9.9.    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根據本條例第 10101010 條發出或續期的條發出或續期的條發出或續期的條發出或續期的    

許可證的有效期許可證的有效期許可證的有效期許可證的有效期    

 

(1) 根據本條例第 10 條發出或續期的許可證的有效期為 12 個月

或該許可證指明的較短期間。 

 

(2) 儘管有第(1)款的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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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根據本條例第 16 條交回的許可證的有效期本會屆

滿之時以後，根據本條例第 17(1)條發出的有關許可

證，在任何情況下不得繼續有效；及 

 

(b) 在根據本條例第 31(3)(a)或(4)(a)條交回的許可證的

有效期本會屆滿之時以後，根據本條例第 31(3)(b)或

(4)(b)條發出的有關許可證，在任何情況下不得繼續

有效。 

 

 

 

 

 

 

環境局局長 

 

 

 

 

2007 年  月  日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由環境局局長根據《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2007 年第 19

號)(“本條例”)第 45 條訂立。 

 

2. 本規例主要就以下申請訂定條文 — 

 

(a) 就製造、出口、進口或使用受管制化學品而發出許可

證或將該等許可證續期(註：“受管制化學品”一詞

在本條例第 2 條中界定。)；  

 

(b) 更改許可證條件；  

 

(c) 更改環境保護署署長(“署長”)關於處置受管制化學

品的指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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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發出許可證的複本。 

 

本規例亦訂定署長就上述申請所施加的規定，以及根據本條例發出或續期

的許可證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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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有毒有毒有毒化學品管制化學品管制化學品管制化學品管制((((費用費用費用費用))))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由環境局局長根據《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 

(2007 年第 19 號)第 46 條訂立) 

 

 

第 1 部 

 

導言 

 

 

1.1.1.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環境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2.2.2.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在本規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指明化學品”(specified chemical)指屬《進出口條例》(第 60 章)第 2

條所指的轉運貨物或過境物品的受管制化學品，或屬該等貨物或物

品一部分的受管制化學品；  

 

“特別許可證”(special permit)指僅就一種或多於一種指明化學品而發

出的許可證。 

 

 

第 2 部 

 

為施行本條例而須繳付的費用 

 

 

3.3.3.3.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附表第 3 欄中指明的費用，即就該附表第 2 欄中與該項費用相對之

處描述的事宜所訂明。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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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第 3 條] 

 

費用 

 

 

 

項 

 

事宜 

費用 

($) 

 

1. 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10(1)條發出許可證的申請 — 

 

 

 (a) 如屬特別許可證的許可證 

 

855 

 (b) 如屬其他情況 

 

1,280 

2. 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10(2)條將許可證續期的申請 — 

 

 

 (a) 如屬特別許可證的許可證 

 

460 

 (b) 如屬其他情況 

 

710 

3. 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13(1)條更改許可證條件的申請 

 

730 

4. 要求根據本條例第 39(1)條發出許可證複本的申請 210 

 

 

 

 

 

 

環境局局長 

 

 

 

200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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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由環境局局長根據《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2007 年第 19

號)(“本條例”)第 46 條訂立。 

 

2. 本規例旨在訂明根據本條例提出的申請而須繳付的費用，即就許可

證的發出或續期的申請、更改許可證條件的申請，以及發出許可證複本的

申請。 

 

 



附件 C 
建 議 的 影 響  

對 財 政 及 公 務 員 的 影 響  

 因實施建議條例草案而引致的經常費用估計每年約為 582,000 元(環境保護署(環

保署)為 50 萬元，而工業貿易署則為 82,000 元)，涉及很少的額外人員要求。這方面

所需的額外資源，將由環保署的現行撥款應付。另一方面，根據條例草案設立的新

發牌制度可帶來每年約 50 萬元的收入。 

 

 

對 經 濟 的 影 響  

2. 環保署在二零零五年年初進行的初步調查顯示，《斯德哥爾摩公約》及《鹿特丹

公約》所規管的化學品現時在香港基本上沒有貿易及／或使用。因此，建議制定新

法例以規管這兩條公約所規管的化學品，相信不會對買賣商／承運人在遵辦規定方

面增添重大負擔。此外，該建議對政府造成的行政負擔亦屬輕微。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影 響  

3. 該建議有助確保香港特區政府履行《斯德哥爾摩公約》及《鹿特丹公約》所訂

有關規管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的責任，而且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避免為現今一

代和後代製造環境問題，致力尋求改善環境質素的機會，以及提供可促進和保障港

人健康的居住環境。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4. 如條例草案通過成為法例，將有助減少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所造成的環境及公

共衛生風險。條例草案本身並無帶來環境影響。 

 




